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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經 審 核 之 中 期 財 務 報 告

粵海啤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連同比較數字。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

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營業額 2 289,635 276,433
銷售成本 (162,321) (168,399)

毛利 127,314 108,034

其他收入及收益 9,528 18,887
銷售及分銷費用 (58,227) (48,211)
管理費用 (15,447) (20,727)

經營溢利 2,3 63,168 57,98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2,998)

除稅前溢利 63,168 54,985

稅項 4 (11,589) (8,35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51,579 46,628

少數股東權益 (5,451) (3,142)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46,128 43,486

中期股息 5 (12,504) (12,500)

每股盈利 6
　—  基本 3.7仙 3.5仙

　—  攤薄 3.7仙 不適用



粵 海 啤 酒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三 年 中 期 報 告4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005,621 1,037,299
　可再用包裝物 22,095 15,778
　遞延稅項資產 1 22,941 30,072

1,050,657 1,083,149

流動資產
　存貨 85,325 80,866
　應收賬項 7 42,289 26,1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4(b) 66,170 29,4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8 28,263 —
　現金及等同現金 8 219,935 232,734

441,982 369,1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9 (43,913) (42,337)
　應付稅項 (4,067) (1,173)
　應付增值稅 (4,919) (7,97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負債 (72,417) (84,485)
　欠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5(i) (2,046) —
　欠附屬公司少數權益持有者款項 (60,871) (60,852)
　應付股息 (12,500) —

(200,733) (196,824)

流動資產淨值 241,249 172,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91,906 1,255,521

非流動負債
　欠附屬公司少數權益持有者款項 (20,512) (23,525)

1,271,394 1,231,996
少數股東權益 (49,439) (44,004)

1,221,955 1,187,992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0 125,040 125,000
　儲備 12 1,084,411 1,050,492
　建議股息 12,504 12,500

1,221,955 1,18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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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於一月一日的股東權益總計

　以往列賬 1,160,848 1,109,050
　以前期間調整 1,12 27,144 29,856

重新列賬後 1,187,992 1,138,906

在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

　因財務報表換算而引起之外匯調整

但未列於損益賬的淨收益 12 182 63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以往列賬 46,128 43,590
　以前期間調整 1,12 — (104)

重新列賬後 46,128 43,486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400,000股新股，
　包括股份溢價 153 —

列入流動負債的股息 (12,500) —

已付股息 — (12,500)

於六月三十日的股東權益總計 1,221,955 1,16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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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70,010 74,623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83,010) (7,340)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153 —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增加／（減少）淨額 (12,847) 67,283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32,734 74,579
　外幣匯率變動之淨影響 48 7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19,935 141,869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2,291 122,029
　在購進時於三個月內到期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107,644 19,840

219,935 14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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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 會計政策及以前期間調整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

則」）第二十五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除在編製本期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及其有可追溯性的調整時首

次採納經修訂的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所得稅項」外，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納之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用者一致。

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列明本期內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或虧損而引起的應付所得稅或所得稅回

撥（本期稅項）；及未來主要由可作扣減稅項的暫時差異和累計未應用的稅務虧損（遞延稅項）而引起的

應付所得稅或所得稅回撥的會計處理基礎。

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本集團就以下三項作出以前期間調整並確認相關的遞延稅

項資產及負債 (i)資本性稅務寬減與會計賬目內的折舊差異及其他應課稅和可扣減的暫時差異一般會全
數計提，於以往因時間差而引起的遞延稅項衹會在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能在可見的將來兌現時方才確

認； (ii)因收購附屬公司引致的公平價值調整；及 (iii)於以往引起的稅務虧損且未來可產生足夠的應課稅
溢利以抵銷此等虧損。

此等調整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的影響概要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減少）

資產負債表

遞延稅項資產 30,072 33,396
少數股東權益 2,928 3,540
保留溢利 24,804 27,516
列入資本儲備之商譽 2,340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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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 會計政策及以前期間調整（續）

截至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增加／

（減少）

損益表

遞延稅項支出淨額 257
少數股東權益之應佔利潤 (153)
股東應佔溢利 (104)

於本期，為數7,131,000港元之遞延稅項列支於損益賬內，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遞延稅項資產
的餘額為22,941,000港元。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各客戶的所在地點而劃分架構並獨立管理。本集團每個地區分類皆代表一個

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經營單元，其所承擔的風險及回報與其他地區分類不同。各地區分類之詳情

概要如下：

(a) 中國大陸：從事生產、分銷及銷售啤酒，以及經營餐廳、酒吧及其他相關服務；

(b) 海外及香港：於台灣、澳門及香港從事分銷及銷售啤酒；及

(c) 企業：負責在香港提供企業服務給予中國大陸地區和海外及香港地區。

於確定本集團之業務分類時，收益及業績乃按各項業務之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配予各分類中。

跨地區交易主要為於中國大陸地區分類銷售啤酒，其交易的條款由本集團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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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2. 分類資料（續）

(a) 按地區分類

下表為本集團地區分類之營業額、業績及其他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中國大陸 海外及香港 企業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點編列）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259,744 255,001 29,891 21,432 — — — — 289,635 276,433
　內部銷售 7,147 5,959 — — — — (7,147 ) (5,959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6,380 18,543 — — — — — — 6,380 18,543

總額 273,271 279,503 29,891 21,432 — — (7,147 ) (5,959 ) 296,015 294,976

分類業績 49,500 53,360 11,380 6,336 (860 ) (2,057 ) — — 60,020 57,639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之收益 3,148 344

經營溢利 63,168 57,98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2,998 ) — — — — — — — (2,998 )

除稅前溢利 63,168 54,985
稅項 (11,589 ) (8,357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51,579 46,628
少數股東權益 (5,451 ) (3,142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46,128 43,486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45,925 46,367 92 — — 110 — — 46,017 46,477

(b) 按業務分類

於本期內，本集團的業務為生產、分銷及銷售啤酒。於以前期間，本集團終止經營餐廳、酒吧及

其他相關服務（「其他業務」）的業務。由於其他業務對總收益和業績的貢獻皆少於百份之十，所

以沒有呈報按業務分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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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的成本 162,321 168,399
折舊 41,486 43,276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327 372
可再用包裝物攤銷 4,531 3,201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虧損淨額 (63) 161
利息收入 (2,205) (34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6) 25
租金收入淨額 (909) (384)
增值稅豁免* (3,894) (16,447)

* 根據深圳市稅務局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發出的通告，在深圳生產及銷售的貨品的增值稅豁免政策已由二零零三年一月

一日起停止。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本集團收到深圳市稅務局的批覆，內容為更改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增值稅豁免比例，因此產生額外的增值稅豁免3,894,000港元已列於本期的損益賬。

4.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本期：

　　香港 1,908 896
　　中國大陸 2,550 7,204
　遞延（附註一） 7,131 257

11,589 8,357

聯營公司：

　中國大陸 — —

11,589 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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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4. 稅項（續）

本期內已就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增加
之利得稅率已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生效。

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深圳金威啤酒有限公司之企業所得稅以其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5%（二零零二年：
15%）作出撥備。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深圳金威啤酒釀造有限公司享有兩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的優惠，
因自建廠以來至本年度仍使用可攜帶五年的稅務虧損以抵銷應課稅溢利，故本期內尚未開始使用此稅

務優惠。

5. 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二零零二年：1.0）港仙。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淨溢利

46,128,000（二零零二年： 43,486,000，經重新編列）港元和本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250,209,945（二零零二年：1,250,000,000）股得出。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本期內之股東應佔淨溢利46,128,000港元計算，計算所用之股份加權
平均數為1,258,494,937股，其中包括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期內已發行股份1,250,209,945股，
加上本期內以假設行使價無償發行所有未行使的購股權，發行加權平均數8,284,992股。

由於沒有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呈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為反映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

獲行使後，而計算之有關期間內攤薄後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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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7. 應收賬項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乃以現金或信貸形式進行。對以信貸形式進行交易之客戶而言，發票通常須

於發出日後30至180天內支付。本集團已為客戶訂下信貸上限。本集團嚴格控制尚未償還應收款項，
以盡量減輕信貸風險。高級管理人員會經常審查逾期餘額。

以付款到期日為基準之應收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36,025 24,275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345 1,236
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6,161 848
超過一年 2,214 2,977

44,745 29,336
減：呆賬準備 (2,456) (3,233)

42,289 26,103

8. 現金及等同現金與已抵押銀行存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2,291 115,169
定期存款 135,907 117,565

248,198 232,734

減：已抵押銀行存款（附註十四 (b)） (28,263) —

現金及等同現金 219,935 23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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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9. 應付賬項

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應付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41,751 37,702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1 —

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 58
超過一年 2,161 4,577

43,913 42,337

10. 已發行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二零零二年：2,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250,400,000（二零零二年：1,25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 125,040 125,000

於本期，因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4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並以現金形式繳足，每
股發行價為0.383港元，扣除費用前的總代價為153,000港元。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變動撮要如下：

已發行 已發行 股份

股份數目 股本 溢價賬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250,000,000 125,000 739,583 864,583
行使購股權 400,000 40 113 153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250,400,000 125,040 739,696 86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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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購股權計劃

期內，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本公司之股份價格***

於 於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購股權之 購股權之 購股權之 於 於

參與者類別或姓名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註銷 期內行使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授出當日 行使當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𢔰旭全 — 2,000,000 — — 2,0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江國強 10,000,000 — — — 10,000,000 10/10/2001 11/04/2002－ 0.383 0.400 —

10/04/2007
— 2,000,000 — — 2,0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鄭慕智 — 300,000 — — 3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史亞倫 — 300,000 — — 3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葉維義 — 300,000 — — 3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馮星航 — 400,000 — — 4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10,000,000 5,300,000 — — 15,300,000

其他僱員

合共 3,650,000 — (3,650,000 ) — — 20/08/1997 20/02/1998－ 2.100 2.550 —

19/02/2003
7,400,000 — — (400,000 ) 7,000,000 10/10/2001 11/04/2002－ 0.383 0.400 0.650

10/04/2007
— 4,900,000 — — 4,900,000 26/05/2003 27/08/2003－ 0.840 0.790 —

26/08/2008

11,050,000 4,900,000 (3,650,000 ) (400,000 ) 11,900,000

21,050,000 10,200,000 (3,650,000 ) (400,000 ) 27,200,000

* 購股權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當日止。

** 購股權之行使價在供股或紅股發行或本公司股本發生其他類似變動時可予調整。

*** 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授出當日的價格乃股份在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之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收市價。而本公司股

份於購股權行使當日的價格乃股份在緊接購股權行使日期之前的加權平均收市價。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一個營業日下午五時零一分（香港時間）

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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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購股權計劃（續）

董事認為不適宜披露期內向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之理論價值，因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缺乏可供參考

之市值，令董事無法評估該等購股權之價值。

12. 儲備

股份 資本 外匯波動 企業 儲備 保留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基金 基金 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以往列賬 739,583 51,104 3,202 216 15,246 213,997 1,023,348
　以前期間調整（附註一） — 2,340 — — — 24,804 27,144

重新列賬後 739,583 53,444 3,202 216 15,246 238,801 1,050,492

行使購股權 113 — — — — — 113
本期內淨溢利 — — — — — 46,128 46,128
擬派發中期股息 — — — — — (12,504 ) (12,504 )
匯兌調整 — — 182 — — — 182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739,696 53,444 3,384 216 15,246 272,425 1,084,411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以往列賬 739,583 51,104 4,407 216 15,246 160,994 971,550
　以前期間調整（附註一） — 2,340 — — — 27,516 29,856

重新列賬後 739,583 53,444 4,407 216 15,246 188,510 1,001,406

本期內淨溢利

　以往列賬 — — — — — 43,590 43,590
　以前期間調整（附註一） — — — — — (104 ) (104 )

重新列賬後 — — — — — 43,486 43,486

擬派發中期股息 — — — — — (12,500 ) (12,500 )
匯兌調整 — — 63 — — — 63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739,583 53,444 4,470 216 15,246 219,496 1,032,455



粵 海 啤 酒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三 年 中 期 報 告16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經營租賃協議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通過經營租賃協議出租若干辦公室物業，商談的租賃期為期一年。租賃條款一般要求租戶

支付保證按金及根據市場狀況定期作出租金調整。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有關土地及樓宇於下列期間應收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

最低租金總額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894 857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通過經營租賃協議租用之若干辦公室物業，商談之物業租賃期為期一至兩年不等。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按有關土地及樓宇於下列期間應付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

金總額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34 434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73 290

507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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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4. 資本性承擔

除了本財務報告附註十三中詳列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結算日有以下資本性承擔：

(a)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性承擔：

　已訂約 4,428 10,457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4,168 4,981

8,596 15,438

(b)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Morefit Limited 與分別持有深圳金威啤
酒釀造有限公司、深圳金威啤酒包裝有限公司及深圳金威啤酒公用工程有限公司（合稱「金威公

司」）10%股本權益的深圳市寶安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寶安投資」）簽訂一份買賣協議（「買賣協
議」），以總代價人民幣75,000,000元收購寶安投資持有金威公司的10%權益連同金威公司欠寶
安投資的股東貸款。

於本期內，第一期款項42,395,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45,000,000元）已由本集團支付及列於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下。根據買賣協議，由一間銀行開出

一份關於本集團承諾繳付餘款的不可撤銷保證函（「保證函」），已發給寶安投資。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為數28,263,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30,000,000元）的銀行存款已作為保證函的抵
押品。

此項收購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完成，而餘下代價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份由本集團支付。

收購完成後，本集團於金威公司之權益由87%增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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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5. 相關人仕交易

各項重大相關人仕交易的性質及內容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

告中所披露的資料相同，此等項目於本期內之交易金額編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廣州麥芽有限公司

　採購麥芽 22,323 23,350

向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寧波麥芽有限公司

　（「寧麥」）採購麥芽 (i) 11,418 —

向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Bateson Developments Ltd.
　租賃辦公物業 217 266

附註：

(i)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欠寧麥之款項合共2,04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此欠款為無抵、免息及

無固定還款期。

16. 結算日後事項

除載列於附註十四 (b)之披露外，本集團於結算日後有以下重大之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九日，本公司與汕頭市金平區人民政府籌備組簽訂一項協議，建立一間本公

司之非直接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作為生產「金威」品牌之啤酒。

據此，成立一間名為金威啤酒（汕頭）有限公司（「汕頭金威」）之新企業申請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

二十六日提交。汕頭金威第一階段興建之註冊資本及總投資額分別為人民幣126,000,000元及人
民幣230,440,000元，截至本報告之日期，本集團並未注入任何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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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6. 結算日後事項（續）

(b)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本集團與出售本集團於華中（亞洲）投資有限公司（「華中亞洲」，本集團

一間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之全數權益（「出售」）同一獨立第三者簽訂一份附屬契約（「契約」）及抵

押契約。該出售已於二零零二年完成。出售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已審核財務報告附註二十八 (b)中載列。

根據該契約，本集團同意將仍未收到之出售代價12,228,000港元的還款時間由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延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並收取以年利率8%計算的利息至實際付款日。此外，華
中亞洲之全數已發行股份已抵押給本集團作為準時還款的保證。

17. 中期財務報告之審批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獲得董事會審批及授權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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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核 數 師 審 閱 報 告

致： 粵海啤酒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　貴公司載於第3頁至第19頁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之責任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以符合上市規則中相關的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由董事負責及核
准通過。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審閱工作的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獨立的結論，目的純為根據我們同

意的聘用條款將我們的結論向全體股東報告，而非作任何其他目的。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

人士負有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工作

我們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審閱，審閱工作主要包
括向管理層作出查詢及分析中期財務報告，並據此評估財務報告中所依據的會計政策是否貫徹運用及賬項

編列是否一致，賬項中另有說明的特別情況則除外。審閱不包括控制測試及資產、負債和交易驗證等審核

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少於審核，所給予的保證程度也較審核低，因此，我們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

審核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這項不構成審核的審閱工作，我們並不察覺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需作

出任何重大修改。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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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之 討 論 及 分 析

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報告，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業績錄得穩健的增長，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

佔日常業務淨溢利為4,613萬（二零零二年：4,349萬，經重新編列）港元，較上年同期增長6.1%。每股基本
盈利3.7（二零零二年：3.5）港仙，較上年同期增長5.7%。

撇除以往於深圳特區生產和銷售啤酒之增值稅豁免的優惠自二零零三年起取消的效應，經調整後的綜合股

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為4,298萬（二零零二年：3,021萬）港元，則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42.3%。

業務經營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主要經營業務仍然是生產及銷售金威啤酒，銷售地區主要是中國廣東省。金

威啤酒上半年總銷量達112,000噸（二零零二年：95,000噸），較上年同期增加17.9%。綜合營業額為2.90
億（二零零二年：2.76億）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4.8%。

雖然上半年國內及香港的消費市場均受非典型肺炎疫情影響，使金威啤酒銷售遠比預期中少，但本集團在

過去18個月通過不斷地細分市場，重建擴大銷售網絡，使金威啤酒能通過高效管理的銷售網絡直達終端市
場，產銷量及營業額比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

本期的平均噸酒售價比上年同期下降11.1%至2,586（二零零二年：2,910）港元／噸，而噸酒成本則較上年
同期下降18.3%至1,449（二零零二年：1,773）港元／噸，使毛利率從上年同期的39.1%提高至期內的
44.0%。而期內的毛利比上年同期增加17.8%至1.27億（二零零二年：1.08億）港元。噸酒成本下降較大的主
要原因包括 (i)通過「陽光工程」對原材料及包裝物料的公開招標採購 (ii)通過對各項生產經濟指標技術的嚴格
控制(iii)噸酒的固定成本隨著產銷量的增加而下降(iv)隨著產銷量的上升，集團在採購上亦具更佳之競價能力。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主要推廣的亮點是建立、推廣金威啤酒為「綠色工藝，健康啤酒」的品牌形象。此

外，本集團加強對經銷商的管理，積極參與了部份經銷商組織的推廣活動，如聘請臨時啤酒銷售人員加強

在終端市場的推廣強度。因此，銷售及分銷費用較上年同期上升20.8%。管理費用為1,545萬（二零零二年：
2,073萬）港元，較上年同期下降25.5%，反映本集團努力控制呆壞賬及積極節約的成果。由於本集團已無
任何帶息債務，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上半年均無錄得財務費用。

投資、財務資源及資金流動性

本集團於本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為2.48億港元（包括已抵押的銀行存款2,826萬港元），資
金分佈為美元佔21.3%、港元佔21.4%及人民幣佔57.3%，而於本期內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7,001
萬港元。本集團現時的現金結存及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現金流入，足以滿足現有業務的營運需求。



粵 海 啤 酒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三 年 中 期 報 告22

管 理 層 之 討 論 及 分 析（ 續 ）

投資、財務資源及資金流動性（續）

根據本集團的擴張計劃，本集團將投資建廠及對啤酒廠進行收購，以達至在廣東省投資擴張的戰略佈局。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九日，本集團落實在粵東地區汕頭市興建一所年產量達20萬噸的啤酒廠，分兩期進行，
總投資約3.5億人民幣；第一期工程完成年產量10萬噸的啤酒廠，預計於2005年投產（詳情請參閱二零零三
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司公告）。

新投資所需資金預期將以內部資源、銀行借貸、資本市場融資、或引入戰略性投資伙伴方式支付。

稅項

由於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所得稅項」，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的

遞延稅項支出分別增加713萬港元及26萬港元。此等調整數不會對本集團之日常業務及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情況構成影響（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一）。

債務及或然負債狀況

本集團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銀行貸款，及沒有錄得任何或然負債。負債比率為淨現金，顯示本集團

財務結構穩健。

琥珀啤酒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收到琥珀啤酒買家交來部份餘款777萬港元連同延期還款利息73萬港元
（以年利率8%計算）。在結算日仍有餘款1,223萬港元尚未收到。根據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簽訂的補充協議，
買家需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前支付所有餘款以及延期還款利息（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十

六 (b)）。

人力資源

本集團現聘用約1,004名員工，上半年薪酬總額為2,426萬港元。本集團一向致力提高員工的素質和生產效
率，除經常安排內部培訓課程外，亦鼓勵員工參加外間之專業培訓計劃。本集團提供各樣基本福利予員工，

而員工的年終獎勵政策則與企業之效益掛漖。

業務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加強市場、品牌及營銷網絡的建設，為下一步做強做大打好基礎。雖然廣東省啤酒市

場競爭將更為激烈，但乘著上半年的良好發展勢頭，本集團董事會和管理層對業務發展前景及下半年將所

取得的業績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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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股 息

董事會宣佈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二零零二年：1.0）港仙。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派發予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星期五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九日星期四及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星期五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欲獲派

發中期股息之股東，必須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

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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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之 證 券 權 益

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a)須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已知會本公司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 (b)須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
或 (c)須依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內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必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如下：

1. 股份

(i) 本公司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百分比約數

何林麗屏 個人 180,000 好倉 0.0144
馮星航 個人 24,000 好倉 0.0019

備註：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為1,250,400,000股。

(ii)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百分比約數

𢔰旭全 個人 1,672,000 好倉 0.0320
王萬鈞 個人 700,000 好倉 0.0134
何林麗屏 個人 300,000 好倉 0.0057

備註：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普通股份為5,218,682,672股。

(iii)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百分比約數

馮星航 個人 226,000 好倉 0.0431

備註： 粵海制革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為524,154,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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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之 證 券 權 益（ 續 ）

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續）

1. 股份（續）

(iv) 廣南（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百分比約數

馮星航 個人 500,000 好倉 0.0056

備註： 廣南（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為8,998,332,859股。

2. 購股權

(i) 本公司

於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 一月至六月 支付 行使購股權 一月至六月 六月三十日

持有 期間授予之購股權 購股權的 時須支付之 期間已行使 持有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授出數目 行使購股權之期限* 總代價 每股價格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好倉／淡倉

港元 港元

𢔰旭全 — 26/05/2003 2,000,000 27/08/2003 － 1 0.84 — 2,000,000 好倉

26/08/2008

江國強 10,000,000 — — 11/04/2002 － — 0.383 — 10,000,000 好倉

10/04/2007

— 26/05/2003 2,000,000 27/08/2003 － 1 0.84 — 2,000,000 好倉

26/08/2008

鄭慕智 — 26/05/2003 300,000 27/08/2003 － 1 0.84 — 300,000 好倉

26/08/2008

史亞倫 — 26/05/2003 300,000 27/08/2003 － 1 0.84 — 300,000 好倉

26/08/2008

葉維義 — 26/05/2003 300,000 27/08/2003 － 1 0.84 — 300,000 好倉

26/08/2008

馮星航 — 26/05/2003 400,000 27/08/2003 － 1 0.84 — 400,000 好倉

26/08/2008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之營業日下午五時零一分（香港時

間）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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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之 證 券 權 益（ 續 ）

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續）

2. 購股權（續）

(ii)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行使 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 一月至六月 支付 購股權時須 一月至六月 六月三十日

持有 期間授予之購股權 購股權的 支付之每股 期間已行使 持有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授出數目 行使購股權之期限* 總代價 普通股價格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好倉／淡倉

港元 港元

𢔰旭全 12,000,000 — — 11/02/2002 － — 0.5312 5,000,000 7,000,000 好倉

10/02/2007
9,000,000 — — 08/11/2002 － — 0.814 — 9,000,000 好倉

07/11/2007
6,0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6,000,000 好倉

04/03/2008
— 07/05/2003 3,000,000 08/08/2003 － 1 1.22 — 3,000,000 好倉

07/08/2008
鄭慕智 1,000,000 — — 02/05/2002 － — 0.74 — 1,000,000 好倉

01/05/2007
1,000,000 — — 08/11/2002 － — 0.814 — 1,000,000 好倉

07/11/2007
1,0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1,000,000 好倉

04/03/2008
— 07/05/2003 1,000,000 08/08/2003 － 1 1.22 — 1,000,000 好倉

07/08/2008
李偉強 1,500,000 — — 02/05/2002 － — 0.74 800,000 700,000 好倉

01/05/2007
1,500,000 — — 08/11/2002 － — 0.814 — 1,500,000 好倉

07/11/2007
1,5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1,500,000 好倉

04/03/2008
— 07/05/2003 1,500,000 08/08/2003 － 1 1.22 — 1,500,000 好倉

07/08/2008
張亞平 12,000,000 — — 11/02/2002 － — 0.5312 — 12,000,000 好倉

10/02/2007
9,000,000 — — 08/11/2002 － — 0.814 — 9,000,000 好倉

07/11/2007
6,0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6,000,000 好倉

04/03/2008
— 07/05/2003 1,000,000 08/08/2003 － 1 1.22 — 1,000,000 好倉

07/08/2008
王萬鈞 1,000,000 — — 11/02/2002 － — 0.5312 1,000,000 — 好倉

10/02/2007
1,500,000 — — 08/11/2002 － — 0.814 — 1,500,000 好倉

07/11/2007
1,5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1,500,000 好倉

04/03/2008
— 07/05/2003 1,500,000 08/08/2003 － 1 1.22 — 1,500,000 好倉

07/08/2008
何林麗屏 500,000 — — 19/08/1998 － — 2.892 — 500,000 好倉

18/08/2003
1,200,000 — — 11/02/2002 － — 0.5312 900,000 300,000 好倉

10/02/2007
1,200,000 — — 08/11/2002 － — 0.814 — 1,200,000 好倉

07/11/2007
1,2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1,200,000 好倉

04/03/2008
— 07/05/2003 1,500,000 08/08/2003 － 1 1.22 — 1,500,000 好倉

07/08/2008
馮星航 400,000 — — 05/03/2003 － 1 0.96 — 400,000 好倉

04/03/2008

* 倘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之最後一日於香港並非營業日，則購股權之可行使期於該日前之營業日下午五時零一分（香港時

間）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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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之 證 券 權 益（ 續 ）

董事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所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

人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
有任何權益及淡倉， (a)須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 (b)須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載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或須依據上市規則內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

董 事 購 買 股 份 之 權 利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期內本公司、其控股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相聯法團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

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年齡在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授出可藉購買本公司或其他機構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主 要 股 東 之 權 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須向本公司披露其擁有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如

下：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證券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百分比約數

廣東粵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 900,000,000 好倉 71.98%
廣東控股有限公司（「廣東控股」） 股份 900,000,000 好倉 71.98%

備註： 廣東粵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本公司之應佔權益乃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控股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擁有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其擁有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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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賣 及 贖 回 上 市 證 券

本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 司 管 治

本公司於本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

董事，於每六個月會就審計的性質及範圍，內部監控系統的效用以及條例的遵守等作出檢討。

承董事會命

主席

𢔰旭全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


